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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湖 南 省 财 政 厅文件 

湘人社发 〔2017〕103号

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湖南省财政厅

关于妥善处理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

缴纳有关问题的通知

各市州、县市区人民政府,省直有关单位:

《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解决未参保人员参加企业职工

基本养老保险有关问题的通知》 (湘政办发 〔2009〕4号)下发

以来,较好地解决了全省未参保人员应保尽保的历史遗留问题,

切实维护了广大劳动者的养老保险权益,实现了老有所养的目

标。为妥善解决该文件执行期内部分人员未及时缴费的遗留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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题,经省人民政府同意,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补缴办法

(一)关于单位及职工

我省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单位和职工,应依法按时

足额缴纳养老保险费,社保经办机构按照缴费情况据实记录缴费

年限,单位或个人未缴费、且未明确处理办法的期间,不计算缴

费年限。单位及职工欠缴的养老保险费,由单位提出书面申请,

或者提供人民法院、审计部门、实施劳动保障监察的行政部门、

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出具的具有法律效力等证明存在劳动关系的

相应材料,到参保地或者属地社保经办机构补缴。具体办法如

下:

1.已参保单位及职工申报基数后形成的2016年12月31日

前的欠费,按照原申报的缴费基数和同期缴费比例补缴,并按规

定收取滞纳金。未参保单位及职工、已经参保单位中未参保职工

未申报、或者未足额申报缴费基数形成的2016年12月31日前

的欠费,以职工历年实际工资核定缴费基数,按同期缴费比例补

缴,并按规定收取滞纳金。困难企业确无缴费能力的,经同级人

民政府同意,可免收滞纳金。

2.所有单位及职工2017年1月1日后欠缴的养老保险费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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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职工历年实际工资核定缴费基数,按同期缴费比例补缴,同

时,按照 《社会保险法》、《社会保险费申报缴纳管理规定》等相

关规定收取滞纳金。困难企业欠费按照 《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

保障厅湖南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降低实体经济企业综合成本企业

养老保险有关问题的通知》(湘人社发 〔2016〕84号)办理了缓

缴手续的,缓缴期间补缴免收滞纳金。

3.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业主及聘用的从业人员按照上述单

位及职工相关规定执行,缴费比例统一为20%,其中从业人员

本人按照同期规定的个人缴费比例补缴,其余部分由业主缴纳。

(二)关于灵活就业等人员

具有我省户籍的在城镇就业的无雇工的个体工商户、非全日

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 (以下简称灵活就业人员)可

以个人身份参加 (接续)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,由个人缴纳养

老保险费。具体办法如下:

1.已参保灵活就业人员2016年12月31日前中断缴纳期间

的养老保险费,以办理补缴手续时上年度全省在岗职工月平均工

资的60%或者100%为历年缴费基数,按照20%的比例补缴。

已参保灵活就业人员2017年1月1日后中断的缴费,不再

补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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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原已随单位参加了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进城务工人

员,与单位解除劳动关系后继续在城镇灵活就业的,可以灵活就

业人员身份接续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关系,执行上述灵活就业人员

相关规定。

3.属于应按 《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人力资源和社

会保障厅等部门关于解决未参保城镇集体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

保障问题实施意见的通知》(湘政办发 〔2011〕12号)纳入企业

职工养老保险的人员,统一按本通知规定执行,省人民政府办公

厅湘政办发 〔2011〕12号文件中涉及补缴相关规定停止执行。

二、待遇计发

(一)有单位的参保职工,继续执行我省原有规定确定退休

年龄。原按照湖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、湖南省财政厅 《关于未

参保城镇集体企业职工参加基本养老保险有关问题的通知》(湘

劳社政字 〔2006〕5号)和 《湖南省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

保险制度若干政策问题的意见》 (湘劳社政字 〔2006〕13号),

以及 省 人 民 政 府 办 公 厅 湘 政 办 发 〔2009〕4号、湘 政 办 发

〔2011〕12号等已有文件规定参加了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人员,

退休年龄仍按原政策规定执行。

(二)单位职工、灵活就业人员2016年12月31日已经达到

—4—



退休年龄、补缴后累计年限不满15年的,可按补缴时上年度全

省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的60%或者100%、以20%的比例一次

性缴费至满15年;也可以逐年缴纳至满15年。2017年1月1日

后达到退休年龄的、补缴后累计缴费不满15年的,统一按照人

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令第13号 《实施 <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

险法>若干规定》相关规定逐年延长缴费至满15年;其中社会

保险法实施前参保、延长缴费5年后仍不足15年的,可以一次

性缴费至满15年,缴费基数为办理一次性缴费手续时上年度全

省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的60%或者100%,比例为20%。一次

性缴纳期间的个人账户记账比例,统一为8%。

(三)单位职工、灵活就业人员达到国家和省规定的领取基

本养老金条件的,按全省统一的基本养老金计发办法计算基本养

老金。补缴、一次性缴费或者延缴至累计缴费年限满15年的人

员,基本养老金标准计算时点为缴满15年的时间,由社保经办

机构按规定程序发放。本通知实施前已经办理完领取基本养老金

手续的人员,不再办理补缴。

三、其他事项

(一)已参保灵活就业人员补缴时间不得早于本人参保建立

养老保险关系的时间。过去被判刑或者劳教的,服刑或者劳教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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间不予补缴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。

(二)参保人员视同缴费年限认定仍按照国家和省原有规定

执行。

(三)个人账户按补缴确定的缴费基数和历年同期企业职工

养老保险个人账户规模政策记账。单位职工的补缴年限缴费工资

指数,按补缴后历年实际缴费工资基数和同期上年度社会 (在

岗)职工月平均工资计算;灵活就业人员的补缴年限缴费工资指

数,统一按补缴的实际缴费基数和补缴时上年度全省在岗职工月

平均工资计算。

(四)按照本通知规定,个人身份补缴2016年12月31日前

的养老保险费必须在2018年12月31日之前完成。原有文件与

本通知不一致的,按本通知执行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(一)本通知是为解决我省原有补缴政策执行期内部分人员

因未及时办理手续产生的历史遗留问题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认真

领会文件精神,严格把握好政策时间节点,在政策框架内做好相

关的解读和贯彻落实工作。要按照 《社会保险法》和国家相关部

门的政策规定,从养老保险长期制度设计和基金平衡角度出发,

切实负起本地养老保险工作责任,避免出现新的矛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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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 2017年12月26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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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各市州、县市区人民政府要高度重视,精心组织,人

力资源和社会保障、财政、信访、维稳等部门和用人单位要协调

配合,积极稳妥推进。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、省财政厅要加

强对各地开展此项工作的指导,及时研究处理各地反映的有关问

题,省有关部门要积极支持配合各地抓好落实。

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  湖 南 省 财 政 厅

2017年12月21日

(此件主动公开)

(联系单位:职工养老保险处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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